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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属各单位： 

《青岛农业大学学生宿舍区管理规定》已经第二十次校长

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农业大学 

        2017年 8月 30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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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学生宿舍管理，努力把学生宿舍建设成为文明、和谐、

优美的学生之家，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

育部令第 41 号）、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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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学生宿舍是学生休息、生活、学习的综合性场所，

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行为养成教育的阵地，是反映学校精神文

明建设的重要窗口。做好学生宿舍管理工作是学校和广大学生的

共同责任。 

第二条  学校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服务，不断优化学生

的居住环境，方便学生生活。 

第三条  学校对学生宿舍实行全面的严格管理，并鼓励学生

通过制定公约，实行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，

把学生宿舍建设成为培养学生具有良好文明行为和高尚道德情

操的重要课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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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生工作处为学生宿舍主管部门。 

第五条 学生宿舍的保洁、值班和楼宇管理等按物业管理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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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热杯、电饭锅、电磁炉、电热褥（毯）、电熨斗、电吹风、拉

直板、暖手宝、饮水机、空调扇、洗衣机、床头灯、调压插座等

禁用电器；不准私拉电线、私接灯头、更换大灯泡或擅自更换供

电保险装置；不准使用无国家 3C 认证的电器及劣质接线板、充

电器、插座等存在安全隐患的“三无”产品。不准将任何交流电

的电器放在床上使用；离开宿舍时，要撤掉插座上的各种用电器。 

（二）严禁在宿舍楼内使用明火，严禁在宿舍中保存和使用

酒精炉、燃油炉、燃气炉和燃油、酒精、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品

和有毒物品、放射性物品；不准保存或使用蜡烛照明。 

（三）学生宿舍是禁烟区，不准在宿舍楼内吸烟，不准在宿

舍内保存烟和打火机、火柴等物品；不准在宿舍内饮酒或保存酒、

酒瓶；不准在宿舍内保存各种刀类、棍类、锤子、斧头、弹弓等

危险用品。 

（四）对宿舍内存放的各类违禁用品，一经发现即予以没收。 

（五）保卫部门、宿舍管理部门、用电管理部门发现宿舍用

电异常时，将予以拉闸限电。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、

消防用水受法律保护，要爱护消防设施和消防用水。不准损坏、

挪用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，无火警不准动用消防用水。 

（六）学生个人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笔记本电脑、手

机、数码相机等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或购买、租用智能保险柜存

放；回舍开门后要将门锁挂到舍内；晾晒衣被要注意看管；放假

期间，要将贵重物品带回家或委托他人代为保管；住宿学生携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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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倡导节约用电。宿舍实行限量、定时供电。每舍额定

功率为 1200W，实行定额供电，超额付费的办法。宿舍内不能使

用大功率电器，凡超负荷用电，限电器会进行自动断电处理。 

（五）倡导节约用水，用完水要关闭水龙头，杜绝长流水。 

第十四条 行为规范 

（一）宿舍区内要保持优雅、安静，维护良好公共秩序。严

禁在宿舍区从事传销、宗教、封建迷信、祭祀祭奠及其他影响他

人学习、休息的各类活动。 

（二）宿舍区内要保持卫生清洁。严禁乱扔、乱泼、乱倒、

随地吐痰等各种破坏环境卫生行为。自行车（摩托车等机动车）

要整齐地存放在规定区域，不准随意停放。 

（三）任何单位、团体和个人不准在宿舍内从事散发传单、

推销商品、张贴广告等商业活动，一经发现，将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学生宿舍区实施 24 小时电子监控，学生要自觉规范

个人行为。学生在宿舍区内要衣着整洁，举止文明，不得在舍区

公共场所袒胸露背。 

（五）未经宿舍管理人员允许男女同学不准互进对方宿舍。 

（六）提倡健康文明生活。学生宿舍内严禁赌博、搓麻将、

喝酒、起哄闹事；学生宿舍作为学生集体生活场所，禁止饲养除

小型鱼类外的一切动物。 

（七）学生使用电脑必须遵守《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》，严

禁在网络上传播计算机病毒和黑客程序或进行其他破坏性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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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登录黄色网站，观看、传播淫秽光碟和图片，发送、下载反

动邮件。 

（八）学生使用电脑不得占用他人空间，严禁影响其他同学

正常的学习和休息。 

（九）学生要尊重宿舍管理人员的劳动，服从并积极支持宿

舍管理人员及相关学生干部的检查，严禁故意不开门或私自更换

门锁的行为；不准对检查人员出言不逊、态度蛮横或故意刁难。

对辱骂、殴打宿舍管理人员及执行检查任务的学生干部的学生要

给予严肃处理。 

（十）学生行为举止要文明礼貌，老师、检修或卫生检查人

员来到宿舍时，要主动回答有关问题。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，互

相关心，形成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。 

第十五条 学生退宿 

（一）按照学校确定的毕业生离校日期安排，由宿舍管理部

门为毕业生办理离校退宿手续。学生应按照学校规定的离校日

期，按时退交宿舍离校。 

（二）毕业生因特殊原因需延长住宿的，应向所在学院提出

申请，经学生工作处批准。 

（三）毕业生在办理离校退宿过程中，要接受学校有关部门

和宿舍管理部门对宿舍内家具、门窗玻璃、锁具、灯具、水电设

施等的检查验收，如有丢失或损坏的，要照价赔偿后方能办理离

校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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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大力倡导安全离校，文明离校，留真情于母校。离开

宿舍时，要保持宿舍公物完整和宿舍内外干净清洁。 

（五）因退学、转学、休学等原因退宿的，凭学校学籍管理

部门出具的证明办理退宿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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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学校定期开展“星级文明宿舍”“宿舍管理先进

学院”“宿舍管理先进个人”等评选表彰活动。 

第十七条 损坏公物和违反规定而查不出责任的宿舍，由该

宿舍全体人员共同赔偿损失并承担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涉及对学生的纪律处分依据《青岛农业大

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本规定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青岛农

业大学学生宿舍区管理规定》（青农大校字〔2015〕85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第二十条 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青岛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30日印发 


